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417號

原      告  唐允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唐怡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13日，於社區鄰里LINE群組上，於如附

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諸多虛構、或完全相反事

實，加重誹謗、並公然散播不實、惡意詆毁之言論，妨害原

告名譽，誤導大眾。

　㈡被告(排行老二)與原告(老三)為兄弟，目前正進行分割遺

產事件訴訟(分割遺產，下同，111年度重家繼訴第24號，

事股)。被告因長年無業，除了長期啃老，未提供兩造雙親

奉養金外，以母親長年嗜賭為由，自暴自棄、不工作、不分

攤家計、不協助處理家務，並對母親言語暴力，家人無奈只

得開會協議，要求其改善「...討論共識1促其...自立...2

齊一步驟...3維持...和諧并相互尊重...」分割遺產【原

證21】。「...依賴心態;缺乏權利義務平衡觀念...」【原

證30】。「期盼其自動改善已不可能,惟有...規範,促使

其..勞務及財務...貢獻.」【原證5】。「怡德未來生活規

劃...大綱」...【原證6】。107年母親過逝後，其不工作藉

口(母親嗜賭)消失，被告依舊已六年無業至今，為爭產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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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協議「...個人先前曾孝敬父母之月供計息后取

回...」【原證6】，惡劣行徑罄竹難書。 因該訴訟已纏訟

多年，周遭鄰里早已知悉，被告以諸多虛構事實，加重誹

謗、並妨害原告名譽，企圖以該杜撰虛構事實，混淆視聽，

張冠李戴，來掩飾被告以往劣行，同時合理化被告争奪原告

財產(非兩造父親遺產)正當性，蓄意破壞原告卅餘年所建立

名譽、及原告對家庭經濟重大貢獻。

　㈢被告明知兩造父親74年，以新臺幣(下同)270萬元購台北市

○○○路00巷00號7樓房地(老大唐逸文掛名)【原證F】(p.

1)、【原證B】(p.5)，卻在社區鄰里LINE 群組「得意園00

-00-00 (B1~7F)」，誆稱原告78年向父親親情勒索，硬擠

百萬元購屋款，供養原告出國【原證A】。然而事實與被告

所述完全相反! 原告留學美國，為父親主動提出【原證B】

(p.1 p.2)，且原告78年(1989年)實際出國費用，約為30萬

元【原證D】，該款僅佔78年當時住屋價值【原證B】(p.5)

之百分之三(計算式:30/1000=3%)。

　㈣被告對原告出國留學一事，不斷造謠。兩造父親重視教育，

因當時老大僅大學肄業，而被告蹉跎光陰，國內碩士念了二

年餘【原證B】(p.4)遲無進展(最後耗費六年畢業)，兩造父

親在財力無虞下【原證C】，積極鼓勵原告出國深造，原告

亦不負先父所託，不僅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研究所，且入學

後獲得該校奬學金【原證B】(p.7 p.8)，表現高於兩造父

親、及親人期望【原證B】(p.9)，順利完成學位，並在美國

找到待遇極佳工作，經數年打拼，不僅關鍵時刻以自有投資

款，對父親即刻紓困。【原證E】(p.1 p.2)、分割遺產

【原證32】兩造與父親相關帳戶資料、【附表2】紓困股

票、【附表3】原告投資今皓公司之預期利益、【附表9】紓

困股票相關之金流。甚至因紓困父親，造成原告自己資金

斷鏈，額外借了房貸300萬元【原證E】(p.4)。而被告行為

完全相反!兩造父親經濟困頓時,不僅得不到被告支援,父親

還要負擔被告墊款【原證F】(p.4)、【原證H】。此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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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曾於89年間，介紹被告月薪8、9萬元外商工作(原告以為

被告長年無業,乃不願屈就低薪工作)，但該高薪工作機會，

仍為被告所拒絶。

　㈤被告除不工作、啃老、不付父母奉養金【原證6】，92年強

逼負債累累、經濟狀況極差兩造父親「…股市暴跌…以至於

融資購入之股票莫不斷頭殺出，慘不忍睹，我亦因此弄得焦

頭爛額…」分割遺產【原證 15 書信】，為其購置中國杭

州房屋【原證F】(p.1 p.2)，造成原告舆父親財務規劃大

亂，兩造父親92年起連年舉債，最後93年11月26日被迫出

售持有近廾年，上開中坡北路房屋【原證G】、分割遺產

【原證23】，造成損失該房屋，每月五萬元租金收入。被告

唐怡德點金成石離譜行徑，因此長年造成家庭困境。購置

杭州房屋後,被告長期抗拒兄弟，要求其出租杭州房屋，以

收取租金決議，經過近兩年每週跟催，極盡耗費家人精神過

程，被告勉強完成出租作業，但被告收到租金後，將租金佔

為己有，拖欠原告租金，因此原告申請支付命令追討(110年

度司促字第23014號，勤股)、(110年度板司小調字第4168

號，板股)。

　㈥被告國立大學碩士教育程度，不思腳踏實地、按步就班賺取

生活所需，一生墮落、異想天開，將其不振作，歸咎於不識

字母親長年嗜賭。長年無業對家庭無貢獻、啃老、逼迫老父

為其購屋，導致原告投資、及老父家庭資產受到拖累，造成

超過兩仟萬元以上鉅額虧損。然而被告毫無反省能力、反倒

想一步登天，以前開造謠、妨害原告名譽、加重誹謗等不正

當手段，企圖不勞而獲、坐享原告資產。被告以諸多杜撰虛

構事實，移花接木、栽贓抺黑原告過去逾卅年努力，及對家

庭重大經濟貢獻，原告受此不法侵害，身心均痛苦異常，請

求賠償慰撫金48萬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萬元。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本件事實經過為：原告於111年7月間。率先主動於於社區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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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群組中。披露家族遺產處理後後續相關或不相關個人意

見。其意在破壞被告人設，塑造原告成受害者的形象，以站

上道德制高點，披上道德光，,享有更多訴訟攻防正當性。

原告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混淆視聽，不就事論法的策

略，從本案訴狀中陳述内容,便可不證自明。

　㈡被告於群組中請原告勿在社區平台上討論家務事，原告不但

置之不理反變本加厲，不斷於平台上著墨，被告只能被動在

群組辯護，被動在公共平台為自己辯護，並不滿足刑法310

條第1項誹謗罪之誹謗之故意與意圖散布於眾的主觀構成要

件。

　㈢原告主訴其出國費用為三十萬元而非百萬元，稱被告有誇大

之實，辜不論原告所聲稱留學費用30萬元之證據真偽(但原

告已承認)，先父於79年間，為了原告在美國結婚及購車所

需，另付了91萬元，這筆款項是先父向銀行貸款50萬元，並

出售部分股票始能籌得，造成父親負擔加重不少。以一普通

家庭，子弟赴美留學，學雜結婚購車費用一條龍一次要好要

滿於今也不少見，何況近40年前？當年相關費用相加顯超過

百萬元，被告並無不實陳述，不足以構成刑法310條第1項誹

謗罪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客觀構成要件。

　㈣被告在主觀上沒有毀謗的意思，而在敘述内容上也沒有貶低

原告的客觀事實，如何導致其身心痛苦異常實令人費解。倒

是原告對先父上述百餘萬債務，迄今尚沒有交代外，原告還

主張對先父有數千萬債權(這是目前另案遺產分割爭議所

在)，並對手足展開包括本案在內的各種花式興訟，真正該

痛苦異常的應該不是原告吧。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

應審酌者為被告對於原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原告得請求之

金額為何？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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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可資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

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

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

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

有明文，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再按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

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

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

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

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

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

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固

不具違法性，然行為人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

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仍

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

法院99年台上字第175 號判決參照）。而意見表達是否已侵

害他人名譽權，且具違法性一事，法院於判斷上，應以行為

人之言論自由與被指摘者之名譽權為出發點，並考量相較於

事實陳述，意見表達更屬言論自由之核心範圍後，綜合參

酌：（一）行為人是否係僅為一時情緒抒發所為短暫性、一

次性陳述；（二）行為人陳述前後之言論整體脈絡，是否係

基於正當理由所為，或係經過以查證或有證據證明為真實之

事實所為評價；（三）行為人陳述之地點與陳述之直接對

象，是否為被指摘者所處社會環境；（四）行為人之意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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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否已侵害被指摘者之普遍性社會名譽，損及被指摘者

之人性尊嚴，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均認為係對被指摘者

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五）行為人發表意見之

對象、事務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六）行為人與被指摘者間

是否處於社會、經濟地位不對等之狀態，致行為人僅能利用

較偏激之言詞，表達自身情緒與對被指摘者之反擊等各種因

素後，加以判斷。另按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

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

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

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

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無涉事之真

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且意見陳述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

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

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仍受憲法之保障（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928 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 號、98年度台

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附表所示之言論已構成妨害原告名譽云云，

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本院考諸兩造已對於遺產如何分配等情

而有不愉快，被告基於與原告長期相處不睦所積怨忿情緒之

陳述，依被告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該事實有關聯之意

見或評論，縱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之原告感到不快，僅能

認係被告發洩情緒所為舉措，當不致令對原告之名譽評價有

所減損，而有減損外部評價之情形，且僅屬短暫、一時性之

情緒抒發，並非係針對原告個人、品格之貶損，以一般理性

正常人之觀感，難認屬對原告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

詞，難認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動機係以損害原告之

名譽為目的，更難逕認有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情形，亦難認有

侵害名譽而情節重大之情形，自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慰撫金。

　㈣綜上，應認原告對其本件主張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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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告主張被告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難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萬

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附表：

編號 時間 被告主張內容

1 111年7月13日

（三）12：07

...，父親只有在你親情勒索下，硬擠百萬

元供養你出國!

2 111年7月13日

（三）12：07

如今你光環照頂，...反倒要求不存在的借

股事,....

3 111年7月13日

（三）12：14

當你賴帳借款...你已創建一個互動模式，

我們以後循例即可!

4 111年7月13日

（三）1：00

四十年前百萬元留學款，在台北是可以買房

子的!

5 111年7月13日

（三）下午2：

17

今天會有遺產糾紛，仍然是拜你留學所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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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年7月13日

（三）下午2：

17

真了不起，可以把我們家搞成這個样子。

7 111年7月13日

（三）下午2：

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為你所迫。

， 你 吃 父 親 夠 夠 ! 在 父 親 民 國 七 十 年

代，...,手頭最拮据之時，...

8 111年7月13日

（三）下午2：

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手

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9 ...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10 當年的錢若買房...

11 無中生有...”債權”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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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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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417號
原      告  唐允中  




被      告  唐怡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13日，於社區鄰里LINE群組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諸多虛構、或完全相反事實，加重誹謗、並公然散播不實、惡意詆毁之言論，妨害原告名譽，誤導大眾。
　㈡被告(排行老二)與原告(老三)為兄弟，目前正進行分割遺產事件訴訟(分割遺產，下同，111年度重家繼訴第24號，事股)。被告因長年無業，除了長期啃老，未提供兩造雙親奉養金外，以母親長年嗜賭為由，自暴自棄、不工作、不分攤家計、不協助處理家務，並對母親言語暴力，家人無奈只得開會協議，要求其改善「...討論共識1促其...自立...2齊一步驟...3維持...和諧并相互尊重...」分割遺產【原證21】。「...依賴心態;缺乏權利義務平衡觀念...」【原證30】。「期盼其自動改善已不可能,惟有...規範,促使其..勞務及財務...貢獻.」【原證5】。「怡德未來生活規劃...大綱」...【原證6】。107年母親過逝後，其不工作藉口(母親嗜賭)消失，被告依舊已六年無業至今，為爭產藉口不遵守協議「...個人先前曾孝敬父母之月供計息后取回...」【原證6】，惡劣行徑罄竹難書。 因該訴訟已纏訟多年，周遭鄰里早已知悉，被告以諸多虛構事實，加重誹謗、並妨害原告名譽，企圖以該杜撰虛構事實，混淆視聽，張冠李戴，來掩飾被告以往劣行，同時合理化被告争奪原告財產(非兩造父親遺產)正當性，蓄意破壞原告卅餘年所建立名譽、及原告對家庭經濟重大貢獻。
　㈢被告明知兩造父親74年，以新臺幣(下同)270萬元購台北市○○○路00巷00號7樓房地(老大唐逸文掛名)【原證F】(p.1)、【原證B】(p.5)，卻在社區鄰里LINE 群組「得意園00-00-00 (B1~7F)」，誆稱原告78年向父親親情勒索，硬擠百萬元購屋款，供養原告出國【原證A】。然而事實與被告所述完全相反! 原告留學美國，為父親主動提出【原證B】(p.1 p.2)，且原告78年(1989年)實際出國費用，約為30萬元【原證D】，該款僅佔78年當時住屋價值【原證B】(p.5)之百分之三(計算式:30/1000=3%)。
　㈣被告對原告出國留學一事，不斷造謠。兩造父親重視教育，因當時老大僅大學肄業，而被告蹉跎光陰，國內碩士念了二年餘【原證B】(p.4)遲無進展(最後耗費六年畢業)，兩造父親在財力無虞下【原證C】，積極鼓勵原告出國深造，原告亦不負先父所託，不僅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研究所，且入學後獲得該校奬學金【原證B】(p.7 p.8)，表現高於兩造父親、及親人期望【原證B】(p.9)，順利完成學位，並在美國找到待遇極佳工作，經數年打拼，不僅關鍵時刻以自有投資款，對父親即刻紓困。【原證E】(p.1 p.2)、分割遺產【原證32】兩造與父親相關帳戶資料、【附表2】紓困股票、【附表3】原告投資今皓公司之預期利益、【附表9】紓困股票相關之金流。甚至因紓困父親，造成原告自己資金斷鏈，額外借了房貸300萬元【原證E】(p.4)。而被告行為完全相反!兩造父親經濟困頓時,不僅得不到被告支援,父親還要負擔被告墊款【原證F】(p.4)、【原證H】。此外，原告曾於89年間，介紹被告月薪8、9萬元外商工作(原告以為被告長年無業,乃不願屈就低薪工作)，但該高薪工作機會，仍為被告所拒絶。
　㈤被告除不工作、啃老、不付父母奉養金【原證6】，92年強逼負債累累、經濟狀況極差兩造父親「…股市暴跌…以至於融資購入之股票莫不斷頭殺出，慘不忍睹，我亦因此弄得焦頭爛額…」分割遺產【原證 15 書信】，為其購置中國杭州房屋【原證F】(p.1 p.2)，造成原告舆父親財務規劃大亂，兩造父親92年起連年舉債，最後93年11月26日被迫出售持有近廾年，上開中坡北路房屋【原證G】、分割遺產【原證23】，造成損失該房屋，每月五萬元租金收入。被告唐怡德點金成石離譜行徑，因此長年造成家庭困境。購置杭州房屋後,被告長期抗拒兄弟，要求其出租杭州房屋，以收取租金決議，經過近兩年每週跟催，極盡耗費家人精神過程，被告勉強完成出租作業，但被告收到租金後，將租金佔為己有，拖欠原告租金，因此原告申請支付命令追討(110年度司促字第23014號，勤股)、(110年度板司小調字第4168號，板股)。
　㈥被告國立大學碩士教育程度，不思腳踏實地、按步就班賺取生活所需，一生墮落、異想天開，將其不振作，歸咎於不識字母親長年嗜賭。長年無業對家庭無貢獻、啃老、逼迫老父為其購屋，導致原告投資、及老父家庭資產受到拖累，造成超過兩仟萬元以上鉅額虧損。然而被告毫無反省能力、反倒想一步登天，以前開造謠、妨害原告名譽、加重誹謗等不正當手段，企圖不勞而獲、坐享原告資產。被告以諸多杜撰虛構事實，移花接木、栽贓抺黑原告過去逾卅年努力，及對家庭重大經濟貢獻，原告受此不法侵害，身心均痛苦異常，請求賠償慰撫金48萬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萬元。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本件事實經過為：原告於111年7月間。率先主動於於社區LINE群組中。披露家族遺產處理後後續相關或不相關個人意見。其意在破壞被告人設，塑造原告成受害者的形象，以站上道德制高點，披上道德光，,享有更多訴訟攻防正當性。原告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混淆視聽，不就事論法的策略，從本案訴狀中陳述内容,便可不證自明。
　㈡被告於群組中請原告勿在社區平台上討論家務事，原告不但置之不理反變本加厲，不斷於平台上著墨，被告只能被動在群組辯護，被動在公共平台為自己辯護，並不滿足刑法310條第1項誹謗罪之誹謗之故意與意圖散布於眾的主觀構成要件。
　㈢原告主訴其出國費用為三十萬元而非百萬元，稱被告有誇大之實，辜不論原告所聲稱留學費用30萬元之證據真偽(但原告已承認)，先父於79年間，為了原告在美國結婚及購車所需，另付了91萬元，這筆款項是先父向銀行貸款50萬元，並出售部分股票始能籌得，造成父親負擔加重不少。以一普通家庭，子弟赴美留學，學雜結婚購車費用一條龍一次要好要滿於今也不少見，何況近40年前？當年相關費用相加顯超過百萬元，被告並無不實陳述，不足以構成刑法310條第1項誹謗罪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客觀構成要件。
　㈣被告在主觀上沒有毀謗的意思，而在敘述内容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客觀事實，如何導致其身心痛苦異常實令人費解。倒是原告對先父上述百餘萬債務，迄今尚沒有交代外，原告還主張對先父有數千萬債權(這是目前另案遺產分割爭議所在)，並對手足展開包括本案在內的各種花式興訟，真正該痛苦異常的應該不是原告吧。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為被告對於原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可資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再按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固不具違法性，然行為人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仍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75 號判決參照）。而意見表達是否已侵害他人名譽權，且具違法性一事，法院於判斷上，應以行為人之言論自由與被指摘者之名譽權為出發點，並考量相較於事實陳述，意見表達更屬言論自由之核心範圍後，綜合參酌：（一）行為人是否係僅為一時情緒抒發所為短暫性、一次性陳述；（二）行為人陳述前後之言論整體脈絡，是否係基於正當理由所為，或係經過以查證或有證據證明為真實之事實所為評價；（三）行為人陳述之地點與陳述之直接對象，是否為被指摘者所處社會環境；（四）行為人之意見內容，是否已侵害被指摘者之普遍性社會名譽，損及被指摘者之人性尊嚴，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均認為係對被指摘者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五）行為人發表意見之對象、事務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六）行為人與被指摘者間是否處於社會、經濟地位不對等之狀態，致行為人僅能利用較偏激之言詞，表達自身情緒與對被指摘者之反擊等各種因素後，加以判斷。另按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無涉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意見陳述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仍受憲法之保障（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 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 號、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附表所示之言論已構成妨害原告名譽云云，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本院考諸兩造已對於遺產如何分配等情而有不愉快，被告基於與原告長期相處不睦所積怨忿情緒之陳述，依被告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該事實有關聯之意見或評論，縱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之原告感到不快，僅能認係被告發洩情緒所為舉措，當不致令對原告之名譽評價有所減損，而有減損外部評價之情形，且僅屬短暫、一時性之情緒抒發，並非係針對原告個人、品格之貶損，以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難認屬對原告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難認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動機係以損害原告之名譽為目的，更難逕認有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情形，亦難認有侵害名譽而情節重大之情形，自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慰撫金。
　㈣綜上，應認原告對其本件主張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難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附表：
		編號

		時間

		被告主張內容



		1

		111年7月13日（三）12：07

		...，父親只有在你親情勒索下，硬擠百萬元供養你出國!







		2

		111年7月13日（三）12：07

		如今你光環照頂，...反倒要求不存在的借股事,....



		3

		111年7月13日（三）12：14

		當你賴帳借款...你已創建一個互動模式，我們以後循例即可!



		4

		111年7月13日（三）1：00

		四十年前百萬元留學款，在台北是可以買房子的!



		5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今天會有遺產糾紛，仍然是拜你留學所賜。



		6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真了不起，可以把我們家搞成這個样子。



		7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為你所迫。





		


		


		，你吃父親夠夠!在父親民國七十年代，...,手頭最拮据之時，...



		8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9

		


		...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10

		


		當年的錢若買房...



		11

		


		無中生有...”債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417號
原      告  唐允中  


被      告  唐怡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13日，於社區鄰里LINE群組上，於如附
    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諸多虛構、或完全相反事實
    ，加重誹謗、並公然散播不實、惡意詆毁之言論，妨害原告
    名譽，誤導大眾。
　㈡被告(排行老二)與原告(老三)為兄弟，目前正進行分割遺產
    事件訴訟(分割遺產，下同，111年度重家繼訴第24號，事股
    )。被告因長年無業，除了長期啃老，未提供兩造雙親奉養
    金外，以母親長年嗜賭為由，自暴自棄、不工作、不分攤家
    計、不協助處理家務，並對母親言語暴力，家人無奈只得開
    會協議，要求其改善「...討論共識1促其...自立...2齊一
    步驟...3維持...和諧并相互尊重...」分割遺產【原證21】
    。「...依賴心態;缺乏權利義務平衡觀念...」【原證30】
    。「期盼其自動改善已不可能,惟有...規範,促使其..勞務
    及財務...貢獻.」【原證5】。「怡德未來生活規劃...大綱
    」...【原證6】。107年母親過逝後，其不工作藉口(母親嗜
    賭)消失，被告依舊已六年無業至今，為爭產藉口不遵守協
    議「...個人先前曾孝敬父母之月供計息后取回...」【原證
    6】，惡劣行徑罄竹難書。 因該訴訟已纏訟多年，周遭鄰里
    早已知悉，被告以諸多虛構事實，加重誹謗、並妨害原告名
    譽，企圖以該杜撰虛構事實，混淆視聽，張冠李戴，來掩飾
    被告以往劣行，同時合理化被告争奪原告財產(非兩造父親
    遺產)正當性，蓄意破壞原告卅餘年所建立名譽、及原告對
    家庭經濟重大貢獻。
　㈢被告明知兩造父親74年，以新臺幣(下同)270萬元購台北市○○
    ○路00巷00號7樓房地(老大唐逸文掛名)【原證F】(p.1)、【
    原證B】(p.5)，卻在社區鄰里LINE 群組「得意園00-00-00 
    (B1~7F)」，誆稱原告78年向父親親情勒索，硬擠百萬元購
    屋款，供養原告出國【原證A】。然而事實與被告所述完全
    相反! 原告留學美國，為父親主動提出【原證B】(p.1 p.2)
    ，且原告78年(1989年)實際出國費用，約為30萬元【原證D
    】，該款僅佔78年當時住屋價值【原證B】(p.5)之百分之三
    (計算式:30/1000=3%)。
　㈣被告對原告出國留學一事，不斷造謠。兩造父親重視教育，
    因當時老大僅大學肄業，而被告蹉跎光陰，國內碩士念了二
    年餘【原證B】(p.4)遲無進展(最後耗費六年畢業)，兩造父
    親在財力無虞下【原證C】，積極鼓勵原告出國深造，原告
    亦不負先父所託，不僅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研究所，且入學
    後獲得該校奬學金【原證B】(p.7 p.8)，表現高於兩造父親
    、及親人期望【原證B】(p.9)，順利完成學位，並在美國找
    到待遇極佳工作，經數年打拼，不僅關鍵時刻以自有投資款
    ，對父親即刻紓困。【原證E】(p.1 p.2)、分割遺產【原證
    32】兩造與父親相關帳戶資料、【附表2】紓困股票、【附
    表3】原告投資今皓公司之預期利益、【附表9】紓困股票相
    關之金流。甚至因紓困父親，造成原告自己資金斷鏈，額外
    借了房貸300萬元【原證E】(p.4)。而被告行為完全相反!兩
    造父親經濟困頓時,不僅得不到被告支援,父親還要負擔被告
    墊款【原證F】(p.4)、【原證H】。此外，原告曾於89年間
    ，介紹被告月薪8、9萬元外商工作(原告以為被告長年無業,
    乃不願屈就低薪工作)，但該高薪工作機會，仍為被告所拒
    絶。
　㈤被告除不工作、啃老、不付父母奉養金【原證6】，92年強逼
    負債累累、經濟狀況極差兩造父親「…股市暴跌…以至於融資
    購入之股票莫不斷頭殺出，慘不忍睹，我亦因此弄得焦頭爛
    額…」分割遺產【原證 15 書信】，為其購置中國杭州房屋
    【原證F】(p.1 p.2)，造成原告舆父親財務規劃大亂，兩造
    父親92年起連年舉債，最後93年11月26日被迫出售持有近廾
    年，上開中坡北路房屋【原證G】、分割遺產【原證23】，
    造成損失該房屋，每月五萬元租金收入。被告唐怡德點金成
    石離譜行徑，因此長年造成家庭困境。購置杭州房屋後,被
    告長期抗拒兄弟，要求其出租杭州房屋，以收取租金決議，
    經過近兩年每週跟催，極盡耗費家人精神過程，被告勉強完
    成出租作業，但被告收到租金後，將租金佔為己有，拖欠原
    告租金，因此原告申請支付命令追討(110年度司促字第2301
    4號，勤股)、(110年度板司小調字第4168號，板股)。
　㈥被告國立大學碩士教育程度，不思腳踏實地、按步就班賺取
    生活所需，一生墮落、異想天開，將其不振作，歸咎於不識
    字母親長年嗜賭。長年無業對家庭無貢獻、啃老、逼迫老父
    為其購屋，導致原告投資、及老父家庭資產受到拖累，造成
    超過兩仟萬元以上鉅額虧損。然而被告毫無反省能力、反倒
    想一步登天，以前開造謠、妨害原告名譽、加重誹謗等不正
    當手段，企圖不勞而獲、坐享原告資產。被告以諸多杜撰虛
    構事實，移花接木、栽贓抺黑原告過去逾卅年努力，及對家
    庭重大經濟貢獻，原告受此不法侵害，身心均痛苦異常，請
    求賠償慰撫金48萬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萬元。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本件事實經過為：原告於111年7月間。率先主動於於社區LIN
    E群組中。披露家族遺產處理後後續相關或不相關個人意見
    。其意在破壞被告人設，塑造原告成受害者的形象，以站上
    道德制高點，披上道德光，,享有更多訴訟攻防正當性。原
    告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混淆視聽，不就事論法的策略
    ，從本案訴狀中陳述内容,便可不證自明。
　㈡被告於群組中請原告勿在社區平台上討論家務事，原告不但
    置之不理反變本加厲，不斷於平台上著墨，被告只能被動在
    群組辯護，被動在公共平台為自己辯護，並不滿足刑法310
    條第1項誹謗罪之誹謗之故意與意圖散布於眾的主觀構成要
    件。
　㈢原告主訴其出國費用為三十萬元而非百萬元，稱被告有誇大
    之實，辜不論原告所聲稱留學費用30萬元之證據真偽(但原
    告已承認)，先父於79年間，為了原告在美國結婚及購車所
    需，另付了91萬元，這筆款項是先父向銀行貸款50萬元，並
    出售部分股票始能籌得，造成父親負擔加重不少。以一普通
    家庭，子弟赴美留學，學雜結婚購車費用一條龍一次要好要
    滿於今也不少見，何況近40年前？當年相關費用相加顯超過
    百萬元，被告並無不實陳述，不足以構成刑法310條第1項誹
    謗罪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客觀構成要件。
　㈣被告在主觀上沒有毀謗的意思，而在敘述内容上也沒有貶低
    原告的客觀事實，如何導致其身心痛苦異常實令人費解。倒
    是原告對先父上述百餘萬債務，迄今尚沒有交代外，原告還
    主張對先父有數千萬債權(這是目前另案遺產分割爭議所在)
    ，並對手足展開包括本案在內的各種花式興訟，真正該痛苦
    異常的應該不是原告吧。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
    應審酌者為被告對於原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原告得請求之
    金額為何？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可資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
    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再按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
    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
    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
    、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
    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
    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
    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固不具
    違法性，然行為人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
    言詞而為意見表達，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仍屬侵
    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175 號判決參照）。而意見表達是否已侵害他
    人名譽權，且具違法性一事，法院於判斷上，應以行為人之
    言論自由與被指摘者之名譽權為出發點，並考量相較於事實
    陳述，意見表達更屬言論自由之核心範圍後，綜合參酌：（
    一）行為人是否係僅為一時情緒抒發所為短暫性、一次性陳
    述；（二）行為人陳述前後之言論整體脈絡，是否係基於正
    當理由所為，或係經過以查證或有證據證明為真實之事實所
    為評價；（三）行為人陳述之地點與陳述之直接對象，是否
    為被指摘者所處社會環境；（四）行為人之意見內容，是否
    已侵害被指摘者之普遍性社會名譽，損及被指摘者之人性尊
    嚴，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均認為係對被指摘者之社會評
    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五）行為人發表意見之對象、事
    務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六）行為人與被指摘者間是否處於
    社會、經濟地位不對等之狀態，致行為人僅能利用較偏激之
    言詞，表達自身情緒與對被指摘者之反擊等各種因素後，加
    以判斷。另按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
    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
    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
    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無涉事之真偽，均難謂
    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且意見陳述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
    判斷之範疇，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
    以尖酸刻薄之評論，仍受憲法之保障（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928 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 號、98年度台上字第1129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附表所示之言論已構成妨害原告名譽云云，
    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本院考諸兩造已對於遺產如何分配等情
    而有不愉快，被告基於與原告長期相處不睦所積怨忿情緒之
    陳述，依被告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該事實有關聯之意
    見或評論，縱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之原告感到不快，僅能
    認係被告發洩情緒所為舉措，當不致令對原告之名譽評價有
    所減損，而有減損外部評價之情形，且僅屬短暫、一時性之
    情緒抒發，並非係針對原告個人、品格之貶損，以一般理性
    正常人之觀感，難認屬對原告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
    詞，難認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動機係以損害原告之
    名譽為目的，更難逕認有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情形，亦難認有
    侵害名譽而情節重大之情形，自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慰撫金。
　㈣綜上，應認原告對其本件主張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
    明，原告主張被告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難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萬
    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附表：
編號 時間 被告主張內容 1 111年7月13日（三）12：07 ...，父親只有在你親情勒索下，硬擠百萬元供養你出國!   2 111年7月13日（三）12：07 如今你光環照頂，...反倒要求不存在的借股事,.... 3 111年7月13日（三）12：14 當你賴帳借款...你已創建一個互動模式，我們以後循例即可! 4 111年7月13日（三）1：00 四十年前百萬元留學款，在台北是可以買房子的! 5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今天會有遺產糾紛，仍然是拜你留學所賜。 6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真了不起，可以把我們家搞成這個样子。 7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為你所迫。    ，你吃父親夠夠!在父親民國七十年代，...,手頭最拮据之時，... 8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9  ...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10  當年的錢若買房... 11  無中生有...”債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417號
原      告  唐允中  




被      告  唐怡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13日，於社區鄰里LINE群組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諸多虛構、或完全相反事實，加重誹謗、並公然散播不實、惡意詆毁之言論，妨害原告名譽，誤導大眾。
　㈡被告(排行老二)與原告(老三)為兄弟，目前正進行分割遺產事件訴訟(分割遺產，下同，111年度重家繼訴第24號，事股)。被告因長年無業，除了長期啃老，未提供兩造雙親奉養金外，以母親長年嗜賭為由，自暴自棄、不工作、不分攤家計、不協助處理家務，並對母親言語暴力，家人無奈只得開會協議，要求其改善「...討論共識1促其...自立...2齊一步驟...3維持...和諧并相互尊重...」分割遺產【原證21】。「...依賴心態;缺乏權利義務平衡觀念...」【原證30】。「期盼其自動改善已不可能,惟有...規範,促使其..勞務及財務...貢獻.」【原證5】。「怡德未來生活規劃...大綱」...【原證6】。107年母親過逝後，其不工作藉口(母親嗜賭)消失，被告依舊已六年無業至今，為爭產藉口不遵守協議「...個人先前曾孝敬父母之月供計息后取回...」【原證6】，惡劣行徑罄竹難書。 因該訴訟已纏訟多年，周遭鄰里早已知悉，被告以諸多虛構事實，加重誹謗、並妨害原告名譽，企圖以該杜撰虛構事實，混淆視聽，張冠李戴，來掩飾被告以往劣行，同時合理化被告争奪原告財產(非兩造父親遺產)正當性，蓄意破壞原告卅餘年所建立名譽、及原告對家庭經濟重大貢獻。
　㈢被告明知兩造父親74年，以新臺幣(下同)270萬元購台北市○○○路00巷00號7樓房地(老大唐逸文掛名)【原證F】(p.1)、【原證B】(p.5)，卻在社區鄰里LINE 群組「得意園00-00-00 (B1~7F)」，誆稱原告78年向父親親情勒索，硬擠百萬元購屋款，供養原告出國【原證A】。然而事實與被告所述完全相反! 原告留學美國，為父親主動提出【原證B】(p.1 p.2)，且原告78年(1989年)實際出國費用，約為30萬元【原證D】，該款僅佔78年當時住屋價值【原證B】(p.5)之百分之三(計算式:30/1000=3%)。
　㈣被告對原告出國留學一事，不斷造謠。兩造父親重視教育，因當時老大僅大學肄業，而被告蹉跎光陰，國內碩士念了二年餘【原證B】(p.4)遲無進展(最後耗費六年畢業)，兩造父親在財力無虞下【原證C】，積極鼓勵原告出國深造，原告亦不負先父所託，不僅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研究所，且入學後獲得該校奬學金【原證B】(p.7 p.8)，表現高於兩造父親、及親人期望【原證B】(p.9)，順利完成學位，並在美國找到待遇極佳工作，經數年打拼，不僅關鍵時刻以自有投資款，對父親即刻紓困。【原證E】(p.1 p.2)、分割遺產【原證32】兩造與父親相關帳戶資料、【附表2】紓困股票、【附表3】原告投資今皓公司之預期利益、【附表9】紓困股票相關之金流。甚至因紓困父親，造成原告自己資金斷鏈，額外借了房貸300萬元【原證E】(p.4)。而被告行為完全相反!兩造父親經濟困頓時,不僅得不到被告支援,父親還要負擔被告墊款【原證F】(p.4)、【原證H】。此外，原告曾於89年間，介紹被告月薪8、9萬元外商工作(原告以為被告長年無業,乃不願屈就低薪工作)，但該高薪工作機會，仍為被告所拒絶。
　㈤被告除不工作、啃老、不付父母奉養金【原證6】，92年強逼負債累累、經濟狀況極差兩造父親「…股市暴跌…以至於融資購入之股票莫不斷頭殺出，慘不忍睹，我亦因此弄得焦頭爛額…」分割遺產【原證 15 書信】，為其購置中國杭州房屋【原證F】(p.1 p.2)，造成原告舆父親財務規劃大亂，兩造父親92年起連年舉債，最後93年11月26日被迫出售持有近廾年，上開中坡北路房屋【原證G】、分割遺產【原證23】，造成損失該房屋，每月五萬元租金收入。被告唐怡德點金成石離譜行徑，因此長年造成家庭困境。購置杭州房屋後,被告長期抗拒兄弟，要求其出租杭州房屋，以收取租金決議，經過近兩年每週跟催，極盡耗費家人精神過程，被告勉強完成出租作業，但被告收到租金後，將租金佔為己有，拖欠原告租金，因此原告申請支付命令追討(110年度司促字第23014號，勤股)、(110年度板司小調字第4168號，板股)。
　㈥被告國立大學碩士教育程度，不思腳踏實地、按步就班賺取生活所需，一生墮落、異想天開，將其不振作，歸咎於不識字母親長年嗜賭。長年無業對家庭無貢獻、啃老、逼迫老父為其購屋，導致原告投資、及老父家庭資產受到拖累，造成超過兩仟萬元以上鉅額虧損。然而被告毫無反省能力、反倒想一步登天，以前開造謠、妨害原告名譽、加重誹謗等不正當手段，企圖不勞而獲、坐享原告資產。被告以諸多杜撰虛構事實，移花接木、栽贓抺黑原告過去逾卅年努力，及對家庭重大經濟貢獻，原告受此不法侵害，身心均痛苦異常，請求賠償慰撫金48萬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萬元。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本件事實經過為：原告於111年7月間。率先主動於於社區LINE群組中。披露家族遺產處理後後續相關或不相關個人意見。其意在破壞被告人設，塑造原告成受害者的形象，以站上道德制高點，披上道德光，,享有更多訴訟攻防正當性。原告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混淆視聽，不就事論法的策略，從本案訴狀中陳述内容,便可不證自明。
　㈡被告於群組中請原告勿在社區平台上討論家務事，原告不但置之不理反變本加厲，不斷於平台上著墨，被告只能被動在群組辯護，被動在公共平台為自己辯護，並不滿足刑法310條第1項誹謗罪之誹謗之故意與意圖散布於眾的主觀構成要件。
　㈢原告主訴其出國費用為三十萬元而非百萬元，稱被告有誇大之實，辜不論原告所聲稱留學費用30萬元之證據真偽(但原告已承認)，先父於79年間，為了原告在美國結婚及購車所需，另付了91萬元，這筆款項是先父向銀行貸款50萬元，並出售部分股票始能籌得，造成父親負擔加重不少。以一普通家庭，子弟赴美留學，學雜結婚購車費用一條龍一次要好要滿於今也不少見，何況近40年前？當年相關費用相加顯超過百萬元，被告並無不實陳述，不足以構成刑法310條第1項誹謗罪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客觀構成要件。
　㈣被告在主觀上沒有毀謗的意思，而在敘述内容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客觀事實，如何導致其身心痛苦異常實令人費解。倒是原告對先父上述百餘萬債務，迄今尚沒有交代外，原告還主張對先父有數千萬債權(這是目前另案遺產分割爭議所在)，並對手足展開包括本案在內的各種花式興訟，真正該痛苦異常的應該不是原告吧。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為被告對於原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可資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再按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固不具違法性，然行為人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仍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75 號判決參照）。而意見表達是否已侵害他人名譽權，且具違法性一事，法院於判斷上，應以行為人之言論自由與被指摘者之名譽權為出發點，並考量相較於事實陳述，意見表達更屬言論自由之核心範圍後，綜合參酌：（一）行為人是否係僅為一時情緒抒發所為短暫性、一次性陳述；（二）行為人陳述前後之言論整體脈絡，是否係基於正當理由所為，或係經過以查證或有證據證明為真實之事實所為評價；（三）行為人陳述之地點與陳述之直接對象，是否為被指摘者所處社會環境；（四）行為人之意見內容，是否已侵害被指摘者之普遍性社會名譽，損及被指摘者之人性尊嚴，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均認為係對被指摘者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五）行為人發表意見之對象、事務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六）行為人與被指摘者間是否處於社會、經濟地位不對等之狀態，致行為人僅能利用較偏激之言詞，表達自身情緒與對被指摘者之反擊等各種因素後，加以判斷。另按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無涉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意見陳述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仍受憲法之保障（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 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 號、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附表所示之言論已構成妨害原告名譽云云，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本院考諸兩造已對於遺產如何分配等情而有不愉快，被告基於與原告長期相處不睦所積怨忿情緒之陳述，依被告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該事實有關聯之意見或評論，縱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之原告感到不快，僅能認係被告發洩情緒所為舉措，當不致令對原告之名譽評價有所減損，而有減損外部評價之情形，且僅屬短暫、一時性之情緒抒發，並非係針對原告個人、品格之貶損，以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難認屬對原告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難認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動機係以損害原告之名譽為目的，更難逕認有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情形，亦難認有侵害名譽而情節重大之情形，自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慰撫金。
　㈣綜上，應認原告對其本件主張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難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附表：
		編號

		時間

		被告主張內容



		1

		111年7月13日（三）12：07

		...，父親只有在你親情勒索下，硬擠百萬元供養你出國!







		2

		111年7月13日（三）12：07

		如今你光環照頂，...反倒要求不存在的借股事,....



		3

		111年7月13日（三）12：14

		當你賴帳借款...你已創建一個互動模式，我們以後循例即可!



		4

		111年7月13日（三）1：00

		四十年前百萬元留學款，在台北是可以買房子的!



		5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今天會有遺產糾紛，仍然是拜你留學所賜。



		6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真了不起，可以把我們家搞成這個样子。



		7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為你所迫。





		


		


		，你吃父親夠夠!在父親民國七十年代，...,手頭最拮据之時，...



		8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9

		


		...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10

		


		當年的錢若買房...



		11

		


		無中生有...”債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417號
原      告  唐允中  


被      告  唐怡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13日，於社區鄰里LINE群組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諸多虛構、或完全相反事實，加重誹謗、並公然散播不實、惡意詆毁之言論，妨害原告名譽，誤導大眾。
　㈡被告(排行老二)與原告(老三)為兄弟，目前正進行分割遺產事件訴訟(分割遺產，下同，111年度重家繼訴第24號，事股)。被告因長年無業，除了長期啃老，未提供兩造雙親奉養金外，以母親長年嗜賭為由，自暴自棄、不工作、不分攤家計、不協助處理家務，並對母親言語暴力，家人無奈只得開會協議，要求其改善「...討論共識1促其...自立...2齊一步驟...3維持...和諧并相互尊重...」分割遺產【原證21】。「...依賴心態;缺乏權利義務平衡觀念...」【原證30】。「期盼其自動改善已不可能,惟有...規範,促使其..勞務及財務...貢獻.」【原證5】。「怡德未來生活規劃...大綱」...【原證6】。107年母親過逝後，其不工作藉口(母親嗜賭)消失，被告依舊已六年無業至今，為爭產藉口不遵守協議「...個人先前曾孝敬父母之月供計息后取回...」【原證6】，惡劣行徑罄竹難書。 因該訴訟已纏訟多年，周遭鄰里早已知悉，被告以諸多虛構事實，加重誹謗、並妨害原告名譽，企圖以該杜撰虛構事實，混淆視聽，張冠李戴，來掩飾被告以往劣行，同時合理化被告争奪原告財產(非兩造父親遺產)正當性，蓄意破壞原告卅餘年所建立名譽、及原告對家庭經濟重大貢獻。
　㈢被告明知兩造父親74年，以新臺幣(下同)270萬元購台北市○○○路00巷00號7樓房地(老大唐逸文掛名)【原證F】(p.1)、【原證B】(p.5)，卻在社區鄰里LINE 群組「得意園00-00-00 (B1~7F)」，誆稱原告78年向父親親情勒索，硬擠百萬元購屋款，供養原告出國【原證A】。然而事實與被告所述完全相反! 原告留學美國，為父親主動提出【原證B】(p.1 p.2)，且原告78年(1989年)實際出國費用，約為30萬元【原證D】，該款僅佔78年當時住屋價值【原證B】(p.5)之百分之三(計算式:30/1000=3%)。
　㈣被告對原告出國留學一事，不斷造謠。兩造父親重視教育，因當時老大僅大學肄業，而被告蹉跎光陰，國內碩士念了二年餘【原證B】(p.4)遲無進展(最後耗費六年畢業)，兩造父親在財力無虞下【原證C】，積極鼓勵原告出國深造，原告亦不負先父所託，不僅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研究所，且入學後獲得該校奬學金【原證B】(p.7 p.8)，表現高於兩造父親、及親人期望【原證B】(p.9)，順利完成學位，並在美國找到待遇極佳工作，經數年打拼，不僅關鍵時刻以自有投資款，對父親即刻紓困。【原證E】(p.1 p.2)、分割遺產【原證32】兩造與父親相關帳戶資料、【附表2】紓困股票、【附表3】原告投資今皓公司之預期利益、【附表9】紓困股票相關之金流。甚至因紓困父親，造成原告自己資金斷鏈，額外借了房貸300萬元【原證E】(p.4)。而被告行為完全相反!兩造父親經濟困頓時,不僅得不到被告支援,父親還要負擔被告墊款【原證F】(p.4)、【原證H】。此外，原告曾於89年間，介紹被告月薪8、9萬元外商工作(原告以為被告長年無業,乃不願屈就低薪工作)，但該高薪工作機會，仍為被告所拒絶。
　㈤被告除不工作、啃老、不付父母奉養金【原證6】，92年強逼負債累累、經濟狀況極差兩造父親「…股市暴跌…以至於融資購入之股票莫不斷頭殺出，慘不忍睹，我亦因此弄得焦頭爛額…」分割遺產【原證 15 書信】，為其購置中國杭州房屋【原證F】(p.1 p.2)，造成原告舆父親財務規劃大亂，兩造父親92年起連年舉債，最後93年11月26日被迫出售持有近廾年，上開中坡北路房屋【原證G】、分割遺產【原證23】，造成損失該房屋，每月五萬元租金收入。被告唐怡德點金成石離譜行徑，因此長年造成家庭困境。購置杭州房屋後,被告長期抗拒兄弟，要求其出租杭州房屋，以收取租金決議，經過近兩年每週跟催，極盡耗費家人精神過程，被告勉強完成出租作業，但被告收到租金後，將租金佔為己有，拖欠原告租金，因此原告申請支付命令追討(110年度司促字第23014號，勤股)、(110年度板司小調字第4168號，板股)。
　㈥被告國立大學碩士教育程度，不思腳踏實地、按步就班賺取生活所需，一生墮落、異想天開，將其不振作，歸咎於不識字母親長年嗜賭。長年無業對家庭無貢獻、啃老、逼迫老父為其購屋，導致原告投資、及老父家庭資產受到拖累，造成超過兩仟萬元以上鉅額虧損。然而被告毫無反省能力、反倒想一步登天，以前開造謠、妨害原告名譽、加重誹謗等不正當手段，企圖不勞而獲、坐享原告資產。被告以諸多杜撰虛構事實，移花接木、栽贓抺黑原告過去逾卅年努力，及對家庭重大經濟貢獻，原告受此不法侵害，身心均痛苦異常，請求賠償慰撫金48萬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萬元。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本件事實經過為：原告於111年7月間。率先主動於於社區LINE群組中。披露家族遺產處理後後續相關或不相關個人意見。其意在破壞被告人設，塑造原告成受害者的形象，以站上道德制高點，披上道德光，,享有更多訴訟攻防正當性。原告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混淆視聽，不就事論法的策略，從本案訴狀中陳述内容,便可不證自明。
　㈡被告於群組中請原告勿在社區平台上討論家務事，原告不但置之不理反變本加厲，不斷於平台上著墨，被告只能被動在群組辯護，被動在公共平台為自己辯護，並不滿足刑法310條第1項誹謗罪之誹謗之故意與意圖散布於眾的主觀構成要件。
　㈢原告主訴其出國費用為三十萬元而非百萬元，稱被告有誇大之實，辜不論原告所聲稱留學費用30萬元之證據真偽(但原告已承認)，先父於79年間，為了原告在美國結婚及購車所需，另付了91萬元，這筆款項是先父向銀行貸款50萬元，並出售部分股票始能籌得，造成父親負擔加重不少。以一普通家庭，子弟赴美留學，學雜結婚購車費用一條龍一次要好要滿於今也不少見，何況近40年前？當年相關費用相加顯超過百萬元，被告並無不實陳述，不足以構成刑法310條第1項誹謗罪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客觀構成要件。
　㈣被告在主觀上沒有毀謗的意思，而在敘述内容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客觀事實，如何導致其身心痛苦異常實令人費解。倒是原告對先父上述百餘萬債務，迄今尚沒有交代外，原告還主張對先父有數千萬債權(這是目前另案遺產分割爭議所在)，並對手足展開包括本案在內的各種花式興訟，真正該痛苦異常的應該不是原告吧。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為被告對於原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可資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再按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固不具違法性，然行為人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仍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75 號判決參照）。而意見表達是否已侵害他人名譽權，且具違法性一事，法院於判斷上，應以行為人之言論自由與被指摘者之名譽權為出發點，並考量相較於事實陳述，意見表達更屬言論自由之核心範圍後，綜合參酌：（一）行為人是否係僅為一時情緒抒發所為短暫性、一次性陳述；（二）行為人陳述前後之言論整體脈絡，是否係基於正當理由所為，或係經過以查證或有證據證明為真實之事實所為評價；（三）行為人陳述之地點與陳述之直接對象，是否為被指摘者所處社會環境；（四）行為人之意見內容，是否已侵害被指摘者之普遍性社會名譽，損及被指摘者之人性尊嚴，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均認為係對被指摘者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五）行為人發表意見之對象、事務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六）行為人與被指摘者間是否處於社會、經濟地位不對等之狀態，致行為人僅能利用較偏激之言詞，表達自身情緒與對被指摘者之反擊等各種因素後，加以判斷。另按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無涉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意見陳述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仍受憲法之保障（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 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 號、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附表所示之言論已構成妨害原告名譽云云，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本院考諸兩造已對於遺產如何分配等情而有不愉快，被告基於與原告長期相處不睦所積怨忿情緒之陳述，依被告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該事實有關聯之意見或評論，縱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之原告感到不快，僅能認係被告發洩情緒所為舉措，當不致令對原告之名譽評價有所減損，而有減損外部評價之情形，且僅屬短暫、一時性之情緒抒發，並非係針對原告個人、品格之貶損，以一般理性正常人之觀感，難認屬對原告之社會評價所為貶抑、污衊之詞，難認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動機係以損害原告之名譽為目的，更難逕認有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情形，亦難認有侵害名譽而情節重大之情形，自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慰撫金。
　㈣綜上，應認原告對其本件主張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難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附表：
編號 時間 被告主張內容 1 111年7月13日（三）12：07 ...，父親只有在你親情勒索下，硬擠百萬元供養你出國!   2 111年7月13日（三）12：07 如今你光環照頂，...反倒要求不存在的借股事,.... 3 111年7月13日（三）12：14 當你賴帳借款...你已創建一個互動模式，我們以後循例即可! 4 111年7月13日（三）1：00 四十年前百萬元留學款，在台北是可以買房子的! 5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今天會有遺產糾紛，仍然是拜你留學所賜。 6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17 真了不起，可以把我們家搞成這個样子。 7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為你所迫。    ，你吃父親夠夠!在父親民國七十年代，...,手頭最拮据之時，... 8 111年7月13日（三）下午2：42 留學美國是你自己要去的，.....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9  ...父親..手頭最拮据...落井下石，... 10  當年的錢若買房... 11  無中生有...”債權” 



